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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台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以色列

經濟文化辦事處間之關務互助協定  

  駐台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

辦事處，以下稱為「締約雙方」。 

鑑於違反關務法令之行為有損雙方所轄關稅領域內經濟、財政及

商業之利益； 

鑑於確保正確核課進出口貨物之關稅及其他稅捐、正確核定貨物

之稅則分類、價值及原產地，以及適當執行禁止、限制及管制措

施之重要性； 

咸認雙方關務法令之管理及執行，亟需進行合作； 

確信經由雙方關務主管機關之合作，能更有效地打擊違反關務法

令之行為。 

茲達成協議如下： 

第一條：定義 

為本協定之目的： 

一、所稱為「主管機關」，係指駐台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

事處所指定關務主管機關代表—臺灣財政部關政司，及

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指定關務主管機關—

以色列關務署； 

二、所稱「控制下交付」，係指在雙方關務主管機關知悉及

監控下，同意非法貨物—包括毒品、麻醉品或其替代

品，及經雙方關務主管機關同意之貨物—得進、出或轉

運通過其關稅領域，目的係為調查該違反關務法令之行

為並追查涉案之行為人。 

三、所稱「關務法令」，係指有關貨物進口、出口、轉運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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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通，涉及關稅、規費與其他稅捐徵免者，或有關對管

制物品進出關稅領域邊境之禁止、限制及其他類似管制

措施等，由關務主管機關負責執行之法律和規則； 

四、所稱「資訊」，係指任何形式的資料、文件、記錄和報

告，或前述經公證或證明與原本相符之影本； 

五、所稱「違法行為」，係指任何違反或企圖違反關務法令

之行為； 

六、所稱「人」，係指任何自然人或法人； 

七、所稱「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」，係指請求協助或獲得他

方關務主管機關主動提供該項協助之關務主管機關； 

八、所稱「受請求之主管機關」，係指被要求提供協助或主

動提供協助之關務主管機關； 

九、所稱「關稅領域」，係指締約雙方個別執行各自關務法

令所適用之領域。 

第二條：協定範圍 

一、關務主管機關依據本協定之規定，應彼此協助以確保適

當執行關務法令、對進出口貨物正確課徵關稅及其他稅

捐及正確核定貨物之稅則分類、估價及原產地，並防

範、調查及打擊任何違反關務法令之行為； 

二、一方之關務主管機關應依據其關稅領域之國內法之規

定，執行他方依本協定所要求之協助； 

三、本協定之目的，係為雙方關務主管機關間之相互協助。

本協定之規定，不得引申為任何人具有取得、隱匿或排

除任何證據，或阻礙執行協助之權利。 

四、本協定之協助，不包括逮捕或拘留個人，也不包括徵收

或強制徵收關稅、其他稅捐、罰鍰或其他價金。 

第三條：一般協助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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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請求，關務主管機關應以提供必要資訊之方式進行協

助，以確保他方之關務主管機關執行關務法令、正確核

課關稅及其他稅捐； 

二、依請求或得由關務主管機關主動以提供資訊之方式執行

協助，但不以下列資訊為限： 

（一）處理乘客及貨物之方法和技巧； 

（二）成功運用執行工具及技巧； 

（三）得有效抑制違法行為之行動，特別是打擊違法行為

之特殊方法；及 

（四）違法行為之新手法。 

三、雙方關務主管機關得就下列事項進行合作： 

（一）建立並維繫溝通管道，以促進安全且迅速的資訊交

流； 

（二）促成有效的協調； 

（三）新設備或關務程序之考量及測試； 

（四）持續提供資訊以協助打擊國際間非法貨物之運送； 

（五）具有關務執行、法規、實務與程序等專業知識專家

之互訪； 

（六）培訓關務人員特殊技術之訓練活動與協助；及 

（七）其他可能經常需要聯合進行之一般行政事項。 

第四條：特殊協助範圍 

一、依請求，關務主管機關應相互通知自一締約方之關稅領

域輸出或輸入貨物，是否已於他方關稅領域完成合法輸

出或輸入程序。若依請求提供資訊，應包括該貨物所適

用之通關程序。 

二、依請求，受請求之主管機關，應盡全力並於其可用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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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範圍內，就下列事項進行特別監督： 

（一）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所知已違反關務法令行為或有

違反嫌疑之人，尤其是正進出其關稅領域者； 

（二）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確認在運送中或倉儲中之貨

物，涉嫌非法走私進入他方之關稅領域者；及 

（三）在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所轄關稅領域內被懷疑作為

違法行為之運輸工具。 

三、依請求或締約雙方主動，一方之關務主管機關應將可能

導致違反關務法規行為之資訊，通知另一方。涉及嚴重

危害他方關稅領域之經濟、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全或其他

類似重大利益者，雖未經請求，關務主管機關應儘可能

提供該等資訊。 

第五條：檔案及文件 

一、依請求，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應提供有關經運送及裝

船貨物之價值、原產地、目的地，及處置貨物有關之資

訊。 

二、依請求，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應適當地提供請求協助

之主管機關相關檔案、文件和其他物件，經認證之副

本。唯若副本不足為證時，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可要求

提供相關資料之正本。惟前開正本文件應儘速歸還。司

法或相關目的所需之正本文件，應於接到請求時立即歸

還，不得延誤。 

檔案、文件和其他物件之正本資料之傳送，不應影響受

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之權益，亦不應影響第三者之權

益。 

三、除非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指明請求提供正本或副本，受

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得傳送任何形式之電腦資訊。受請

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應同時提供所有與說明或運用該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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腦資訊相關之資訊。 

四、經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同意，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得

指定其官員於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官署所在地，檢視

有關違法行為之資訊，及影印或摘錄該資訊。 

第六條：證人 

除非在特殊情況下，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在其所屬官

員同意下，應授權該員以證人身分參與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

關稅領域內之司法或行政訴訟，及提示該訴訟所需之檔案、

文件或其他物件，或經認證之副本資料。 

上述請求應述明日期及訴訟之種類、關係人之姓名、以

及參與人員以何種身分出席。 

第七條：請求之聯繫 

一、依據本協定所為之請求，應由各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所

指定之官員直接以書面提出。有助於執行該請求之相關

資料應隨案附送；情況緊急時，請求得以口頭為之且應

予受理，但應迅速以書面確認之。 

二、請求協助之書面內容，應包括： 

（一）提出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名稱； 

（二）請求事項或訴訟之性質； 

（三）請求協助之項目、目的及其理由； 

（四）所考量事件之簡要敘述及所涉之法律要件；及 

（五）該事件或訴訟已知關係人之名稱和地址。 

三、所有請求應以英文為之。 

四、請求如未依本條第二項規定要件為之，得要求提出更正

或補充。預警措施則不在此限。 

第八條：請求之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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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應於合理期限內盡力提供一切合

理措施來執行該請求，並且應展開任何必要措施以達成

目的。 

二、若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並非執行請求之權責機關，應

儘速將是項請求移送相關權責機關，並由該機關依據其

關稅領域之國內法提供協助，或告知請求協助之主管機

關提出該請求應遵循之適當程序。 

三、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為執行該項請求，應進行必要之

檢查、查證、詢問事實真相或其他調查措施，包括詢問

專家、證人及違法行為嫌疑人。前述調查、查證、檢查

及詢問之結果，應儘速通知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。 

四、 

（一）依請求，無論是否設定任何條件與規範，受請求協

助之主管機關所屬人員正執行請求協助之主管機

關所關切之調查案件時，得同意請求協助之主管機

關官員至其所轄關稅領域並准其進入調查現場。 

（二）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之官員僅得以顧問之身分進入

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關稅領域。本條文規定不得

推論依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授權請求

協助之主管機關官員在其關稅領域內執行司法或

調查權。 

五、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官員獲准調查違反關務法令案件

時，得要求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官員檢查任何相關資

訊，包括書本、登記文件、其他文件或資料媒體，並提

供上開影本或其他與違反關務法令行為有關之任何資

訊。 

六、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官員依本協定規定送達受請求協助

之主管機關關稅領域時，該官員須能隨時提供足資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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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之證明，並應對其可能違失之行為負責。 

七、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應允請求，需遵守特定程序而提

出者，該程序須為其關稅領域內之國內法所未予禁止

者。 

八、應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要求，應通知其所提請求之執行

時間與地點，俾能就所採之行動進行協調。 

第九條：資訊的保密 

一、依據本協定而取得之資訊，限依本協定規定之目的而使

用或揭露，包括用於司法、行政訴訟或調查程序。其非

屬本協定目的，如經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書面同意，

得將上述資訊揭露或供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所屬關稅

領域內其他機關使用。 

二、主管機關依據本協定所取得之資訊或其他聯絡資料，應

以密件處理。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，不得送交主管機關

以外的人或團體。 

三、依據本協定規定，轉交給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所屬關稅

領域內其他機關之資訊，應以密件處理，且收受該資訊

之機關應依其所屬關稅領域國內相關機密保護法之規

定，給予該資訊全部及完整之保護。 

四、本條第二項規定，不適用於有關毒品及麻醉物品之違法

行為。此類資訊，可直接送交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關

稅領域內直接辦理打擊非法走私毒品之其他機關。此

外，有關違反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全或環境保護等行為之

資訊，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關稅領域內之主管機關可

將資訊送交該管機關處理。 

五、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除事先獲得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

書面同意外，不得將所獲證據或資訊，用於依本協定提

出請求所列目的以外之用途。 



 8 

第十條：豁免 

一、如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認為提供協助將侵害其關稅領

域之安全、公共政策或類似不可或缺之利益，包括違反

商業、工業或職業秘密，或不符合其關稅領域內之國內

法規時，得拒絕或保留該項協助，或在滿足某些條件或

規定下方可提供協助。 

二、如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認為其自身若應受請求協助之主

管機關提出類似協助之要求，將無法提供該項協助時，

應於請求時將此事實述明提請注意。受請求協助之主管

機關得裁量是否提供該項協助。 

三、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得以提供協助將妨礙進行中之調

查、起訴或訴訟程序為由，延緩提供協助。若有此等情

事，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應和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諮

商，以決定是否依受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所定條款或條

件提供協助。 

四、若請求無法照准，應立即通知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，並

敘明延後或拒絕所請之理由。對該請求之後續發展可能

有重大影響的情勢，應一併告知請求協助之主管機關。 

第十一條：費用 

一、雙方主管機關通常應放棄求償因執行本協定所生之所有

費用。但支付專家及證人之費用、支付專家之酬勞，以

及非由雙方關務主管機關人員所從事之翻譯和通譯費

用等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如執行協助所支出或將支出重大而特別之費用，雙方關

務主管機關應協商決定執行請求之條款與條件，以及負

擔該費用之方式。 

第十二條：協定之執行 

雙方關務主管機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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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應直接溝通以處理由本協定所產生之事項； 

（二）得於諮商後，提出執行本協定必要之行政指導；及 

（三）應致力達成共識，以解決因本協定之解釋或適用所

衍生之問題或疑問或任何其他重大事務。 

第十三條：適用範圍 

本協定應適用於締約雙方關務主管機關執行其國內關務

法令之關稅領域內。 

第十四條：生效及終止 

一、本協定應自最後簽署日起開始生效。 

二、任何一方得隨時通知另一方而終止本協定，並自是項通

知送交另一方之日後三個月始生效力。但協定終止時正

進行之訴訟程序仍應依本協定之規定完成之。 

三、雙方關務主管機關得依請求會商任何因執行本協定所產

生之事項。 

本協定計有二份，以英文簽訂。 

駐台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     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

簽署人姓名          (簽字)          簽署人姓名       (簽字) 

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


